五部门关于开展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评估和第三批试点城市申报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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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监管总局 中国证监会关于开展
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评估和第三批试点城市申报的通知
工信部联财函〔2023〕38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财政厅（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各监管局，各证监局：
为贯彻落实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化产融合作，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探索产融合作新模式新路径，加强推进新型工业化全过程各方面的金融要素保障，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决定开展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评估和第三批试点城市申报工作，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试点城市评估
（一）评估对象
《关于同意北京市朝阳区等51个城市（区）列为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的通知》（工信部联财函〔2020〕340号）公布的第一批延续试点城市和第二批试点城市。
（二）评估内容
试点城市实施方案的执行和落实情况，主要包括：产融合作组织、政策、资源、工作等保障体系；试点城市创新实践，如产融合作政策创新、产融合作平台建设、金融产品服务创新等；试点总体成效，以及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工业绿色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典型经验总结提炼及报送推广情况。
（三）评估材料要求
由试点城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牵头，会同财政、金融管理部门联合编制自评报告（参考附件1），填报试点指标数据（参考附件3），随附相关证明材料，并出具报送函件。如需延续试点，请在函件中明确，并附新的试点实施方案（参考附件2）。如未明确申请延续试点或未及时报送评估材料，视同结束试点工作。
二、第三批试点城市申报
（一）申报对象
县级及以上城市（区）原则上均可申报。鼓励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市（州）、产业链供应链生态体系建设试点城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消费品工业“三品”战略示范城市、国家信息消费示范城市、中国软件名城（园），以及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创新型产业集群、绿色工业园区、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国家安全应急产业示范基地、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所在城市（区）申报试点。
（二）申报条件
1.试点积极性主动性强。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产融合作工作，资源协调整合能力较强，政策、资金、组织保障有力，积极对接争取各方支持，主动探索产融合作新模式新路径。
2.产业、金融发展基础良好。产业基础扎实，链式发展、集群发展特征明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明确，在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五大金融领域有显著特色。
3.持续有效支持制造业发展。在支持产业链补短板拉长板锻新板、产业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工业绿色发展、企业梯度培育等方面具备持续性的政策保障、资源投入和资金支持。
4.防范化解风险有力。近3年未发生Ⅱ级及以上突发环境污染事件，未发生重大及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未发生重大金融风险事件。
（三）申报材料要求
申报城市编制试点实施方案（参考附件2），实施期为3年，填写试点指标数据（参考附件3）并附相关证明材料，由申报城市人民政府出具申报材料报送函件。
三、评估、申报工作程序
（一）在线提交材料。各城市通过国家产融合作平台试点城市管理系统（http://crcity.miit.gov.cn），于2024年1月31日前提交试点评估或申报材料，并对提交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合规性负责。
（二）省级部门复核。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省级财政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金融监管总局各监管局、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负责审核辖区内的试点评估、申报材料。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在2024年2月29日前通过试点城市管理系统，对试点城市评估材料出具审核意见，对第三批试点申报城市出具推荐意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推荐试点城市数量不超过2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荐试点城市数量不超过1个，延续试点的城市不占推荐名额。
（三）综合评审打分。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组织专家评审团队，结合省级部门审核、推荐意见，对各城市提交的试点评估、申报材料分别进行评审打分，并适时公布第三批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名单。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持续探索产融合作政策创新试点，深入实施“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专项，常态化开展“一城一策”投融资路演，强化国家产融合作平台服务，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发挥国家级产业基金作用，加强政策指导和服务，跟踪评估试点成果成效，宣传推广典型经验，助力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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